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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依據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
　　），為輔導公私立游泳池經營者（以下簡稱業者）善盡管理責任，提
　　供消費安全，確實保護消費者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游泳池：指業者提供游泳運動、從事水上運動或訓練，並具備二十
　　　五公尺水道或總面積達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封閉型運動場地。
　(二)水池：指游泳池周邊所附設非以提供游泳運動為目的之水池，且水
　　　深達十五公分以上，包括兒童池、滑水道緩衝池、水療池或移動式
　　　水池等。
　(三)教練：指受游泳專業訓練，並熟悉游泳之教育訓練及競賽規則，經
　　　體育團體檢定、授證，從事運動指導、訓練之人員。
　(四)救生員：指依「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取得合格有效證照之救生員
　　　。

三、本規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各游泳池之主管機關；在地方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
　　各行業或機構應依本規範，其主管機關類別如下：
　(一)體育主管機關：主管游泳池管理規範之研修及業者經營輔導等相關
　　　事項。
　(二)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公私立幼兒園、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附設游泳
　　　池。
　(三)文化主管機關：主管文化類博物館、展覽場館、文化中心、藝術中
　　　心、表演場館、生活美學館及其他具文化功能之文化機構附設游泳
　　　池。
　(四)民政主管機關：主管登記有案之宗教場所或公共造產附設游泳池。
　(五)經濟主管機關：主管百貨公司、賣場附設游泳池。
　(六)衛生主管機關：主管餐飲業及醫療院所等附設游泳池。
　(七)社政主管機關：主管社會福利機構等附設游泳池。
　(八)觀光主管機關：主管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及觀光遊樂業附設
　　　游泳池。
　(九)農業主管機關：主管森林遊樂區、農（牧）場附設游泳池。
　(十)其他場域附設游泳池之主管機關，為各場域之主管機關。



四、業者經營游泳池，應具備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有
　　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並載明相關營業項目。

五、游泳池之設置及管理，應符合建築法、消防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

六、游泳池、涉水池及其他附屬水池之衛生，應符合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標
　　準。

七、業者應以明顯方式公告如下：
　(一)游泳池水質、水溫及水深現況。
　(二)基本資料
　　１、開放使用時間。
　　２、收費基準。
　　３、 場地平面圖（逃生動線、安全警示標誌等）。
　(三)使用人安全注意及禁止事項。
　(四)無障礙設施與服務資訊。
　　前項所定公告事項，應以中文及英文標示之。

八、業者應於開放時間依游泳池及水池總面積配置救生員親自在場執行業
    務，計算方式如下：
  （一）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以下者：最少配置一名。
  （二）超過三百七十五平方公尺至七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至少配置
        二名。
  （三）超過七百五十平方公尺至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至少配
        置三名。
  （四）超過一千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者：至少配置四名。
    前項總面積，計算方式如下：
  （一）游泳池及水池配置於同一場域且目視可及者，二者得合併計算。
  （二）游泳池及水池非配置於同一場域或雖配置於同一場域而目視不可
        及者，則應分別單獨計算。
  （三）部分未開放之游泳池或水池（以下簡稱未開放使用區），符合下
        列規定者，得扣除該未開放使用區之面積：
      １、部分水池或游泳池未開放者，應設置實體分隔。
      ２、未開放使用區與部分開放之游泳池或水池之間，得以水道繩、
          分隔繩或其他相類似標示物予以分隔。
      ３、前二目情形，均應於場館內及游泳池或水池周邊區域加掛明顯
          警示標誌及標語。
      ４、業者應確保民眾不能進入未開放使用區。
    游泳池附設滑水道者，其管制人員與救生員配置方式分別如下，其與
    第一項規定之救生員人數，應分別計算：
  （一）於終點增置救生員一名。
  （二）於起點配置管制人員一名，管制使用人進入水道次序及人數密度。

九、業者應於游泳池岸邊備妥以下合格且具有效能之救生器材，應隨時檢
    查補充：
  （一）救生浮具。
  （二）救生竿。
  （三）浮水擔架。
  （四）人工呼吸器。
  （五）高腳救生椅。
    單日有一百人次出入之公眾游泳池，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或依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理辦法辦理。

十、游泳池內之設備，如各該法令規定需有專業資格人員始得操作者，業
　　者應選派合格專業人員負責操作、檢測及維修。

十一、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
　　　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六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十二、業者應就游泳池及周邊設備之環境衛生、水質管理、空氣品質管理
　　　、病媒防治、各該從業人員健康管理先行訂定自主管理計畫，陳報
　　　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備，其嗣後有所修正者，亦同。
　　　前項自主管理計畫實地進行檢查管理且作成檢查紀錄保存三個月以
　　　上，備供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到場抽查。

十三、業者於游泳池開放使用期間，應定期進行檢查；發現顯有危害安全
　　　情事者，應立即公告停止使用並進行修繕，於修繕完成後方得開放
　　　使用；於遭遇天然災害或事故後，業者應立即進行檢查、公告及修
　　　繕工作。

十四、游泳池提供游泳訓練班者，應遵守下列管理事項：
　　(一)學員為七歲以下、國小一年級或不諳水性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
　　　　為五至七比一。
　　(二)學員為七歲至十歲、國小二年級至四年級或可換氣前進十五公尺
　　　　者，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十至十二比一。
　　(三)學員為十歲以上、國小五年級以上或可換氣前進二十五公尺者，
　　　　學員教練最低比例為十五比一。

十五、業者違反本規範規定，除由各該法令主管機關依法處罰外，有損害
　　　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直轄市及各
　　　縣（市）政府亦得依消保法相關規定為必要處置。

十六、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依據本規範自行制（訂）定游泳池管理
　　　相關事項自治法規。

十七、非屬營業性質之公共游泳池管理得準用本規範。


